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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创新
ZHONGGUO KEDA BAO

中国科大科技成果为何竞相“走出校门”
本报讯 10 月中旬，国务院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赋权+
转让+约定收益”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改革模式作为安徽唯一一个案例入选，为
中国 （安徽） 自由贸易试验区再添一项国
家级制度创新成果。

这一由中国科大首创的改革模式，为
何能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制度创新成
果？与合肥又有什么关联？

先“分地”还是先“分粮”

2017 年，从中国科大博士毕业后，夏
雨龙选择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常年“泡”
在实验室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
人生的另一条“河流”。

2023 年 6 月，中科能达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在合肥成立，33 岁的夏雨龙担任公司
技术总监。这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眼里
的“光”发生了变化。

在实验室，夏雨龙着眼于电磁的理论
研究，将发表论文视为收获与成果。而现
在，他将目光聚焦于电磁技术在具体场景
的应用。比如，手机无线充电、胶囊内镜
机器人，等等。

“虽然还在电磁技术领域，但是赛道完
全变了。”夏雨龙说，这种变化，不仅基于
团队深厚的技术积累，还是由中国科大开
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决定的。

2020年2月，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
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试点实施方案》，中国科大入选全国试
点单位之一，首创“赋权+转让+约定收
益”模式，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辟了新
路径。

这便是夏雨龙说的创新性工作。具体
来说，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赋权后，
学校所有权部分在约定收益的基础上转让
给发明人，发明人获得全部科技成果作价
入股，学校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科技成果未
来收益。

事实上，“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解
决的是先“分地”还是先“分粮”的问题。

“从前，土地和粮食都是国家的，农民
通过劳动进行粮食的按劳分配，积极性无
法得到充分调动，而实行包产到户后，农
村就有了爆发力。”

曾经，网上的这个类比，引发很多科
技工作者的共鸣。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中，道理也同样适用。之前多采用的“先
转化、再奖励”相当于“分粮”，而中国科
大确立的“先确权、后转化”则相当于

“分地”。明确“先分地、后分粮”，根本上
突破了科研人员“不愿转”的关隘。

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利用“赋权+
转让”后的职务科技成果进行作价投资
时，实际上对职务科技成果拥有了完整的
所有权，转化流程简化、效率较高，国有
资产通过“约定收益”的方式还能享受转
化公司发展带来的未来收益。

在这种新模式的驱动下，一批原本摆在
“书架”上的科技成果，迅速发生了变化。

“转”出35家公司

赋权改革试点启动后，中国科大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业务主管韦峰更
忙碌了，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学校老师的
创业咨询。

韦峰告诉记者，改革后 2 年内，中国
科大通过赋权试点方式转化成果38项，涉
及 154 项知识产权，转化 35 家公司，涵盖
芯片、生物医药、防腐材料等多个细分领
域。

对比，可以更好理解数字的概念。据
中国科大统计，改革后 2 年内通过赋权试
点方式转化成果数量，约为改革前 5 年通
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方式转化成果数量总
和的3倍。

2021 年在合肥成立的安徽科昂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便是“赋权+转让+约定收
益”模式的受益者之一。赋权改革试点启
动后，中国科大谢毅院士团队的“新型气
凝胶制备技术”入选了首批赋权项目。

“通过赋权改革试点，学校把职务科技
成果的部分知识产权赋予科研团队，我们
可以直接融资、成立公司，开始转化。同

时，学校不需要马上进行入股，决策风险
可控。”企业董事长张尚权说。如今，这家
企业的数十种气凝胶系列产品已成功推向
市场。

正如张尚权所言，改革前，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作价入股方式须按程序进行审
批，科技成果转化周期较长。改革后，通
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科技成果转
化处置由学校直接审批，审批时间最快可
缩短至 2个月。

今年 4 月，安徽中科易能科技有限公
司通过赋权改革在科大硅谷成立，企业相
关技术成功解决了现有电气安全风险极早
期辨识的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填补了市场
空白。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在该公司总经理乔艺强看来，中国科大赋
权改革明晰了专利技术的产权，更容易吸
引社会资本的关注，科研人员可以按照市
场化模式，快速进行产业化运作，把企业
做大做强。

数据是最好的印证。截至 2023 年 11
月，通过赋权改革成立的35家公司，知识
产权评估金额约 2 亿元，经融资后知识产
权对应股权估值约19亿元，累计市值约78
亿元。

2023 年，在中国科大教授朱旗带领
下，夏雨龙和团队手里握着的深耕多年的

“基于磁场聚焦的无线能量传输技术项
目”，终于踏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征程。

众所周知，科技成果转化难，而只靠
科研人员“单枪匹马”，其难更甚。很快，
夏雨龙和团队迎来了一个重要伙伴。

转化之路不“孤独”

桂万如，中科能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比夏雨龙年长13岁的他，虽然也
是科研出身，但已经在企业“摸爬滚打”
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2019 年，桂万如来到夏雨龙所在的应
用电磁实验室攻读工程博士，命运的齿轮
开始转动。今年 2 月，他与朱旗教授“一
拍即合”，毅然加入成果转化队伍。

科研人员创业，优势很多，但短板也
十分明显。对此，夏雨龙感触颇深，“刚开
始创业，让我们更为难的其实是撰写商业
计划书、搭建股权架构等技术之外的事
情。”

桂万如的加入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成
为团队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4 个月
后，中科能达在合肥成立。

“目前，我们正在做样机开发，和一些
社会资本也在对接中。”桂万如说，赋权改
革让科技成果有机会走出学校转化，但是
产业化是一个漫长过程，如果仅靠企业

“孤军奋战”，失败的风险非常大。
在合肥，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孤立无

援。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成员王瑞
芳，目前正在科大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挂
职，她的主要工作是发掘、促进、服务学
校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是一个比
较长的链条，中间涉及赋权流程、商业计
划 书 撰 写 、 融 资 、 股 权 设 计 等 很 多 环
节”。依托合肥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体系，王瑞芳尽其所能为科研人员提供全
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不仅“登门服务”，合肥还投入真金白
银。除了与中国科大共同出资成立“鲲鹏
计划”专项基金，合肥设立了“投早、投
小、投自主”种子基金，为初创科技型企
业及优秀科研团队提供资金扶持。

“包括 种 子 基 金 在 内 ， 合 肥 搭 建 的
‘基金丛林’，可以为企业不同时期的成长
给予扶持。”桂万如说，他们已经申报了
合肥市种子基金，这对于企业的早期发展
是很有力的支持。

通过赋权改革，一项项科技成果走出
中国科大，在合肥的产业土壤上茁壮成
长。中国科大赋权改革试点至今，已经成
立了35家企业，其中30家落地在合肥，为
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生力量。

50 多年前，中国科大与合肥“心手相
牵”，共赴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时光荏
苒，初心依旧。如今，校地携手推动科创
与产业“双向发力”，必将实现双方共赢。
（原载于《合肥日报》2023年12月3日头版
记者 葛清政）

“科技赋权”怎样做？

中国科大“科技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解读

本报讯 中国科大作为全国首批“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改革试点单位，深入探索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机制，创新性地提出“赋权+转
让+约定收益”模式，可简化职务科技成
果转化时的国资管理程序，有效吸引社会
资本、风险资本，提高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效益，同时规避相关风险。今年 10 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探索“赋权+转让+约
定收益”模式，提高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
益》 成功入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二批典
型案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 2023 年
10月27日出版的《改革内参》中对“中国
科大抓实赋权改革，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
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这种赋权模式是怎样实施的，为什么
要实行这种模式，该模式目前取得了怎样
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大报》记
者李楠日前采访了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办公室主任吴长征教授。

《中国科大报》记者：该模式提出的主要
背景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意义?

吴长征：中国科大首创的“赋权+转
让+约定收益”模式，是学校在深入贯彻
落实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财政
部等 9 部门 《关于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
（国科发区 〔2020〕 128 号） 文件指示下，
提出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路径。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以赋权试点改革“中国
科大模式”为基础，发布了 2023 年度全面
创新改革揭榜任务“以事前约定收益为基
础的职务科技成果协同转化模式”，在浙江
省科技厅、上海交大等单位和高校推广应
用，中国科大同时获批并继续深入探索。

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赋权
后，学校所有权部分在约定收益的基础上转
让给发明人，发明人获得全部科技成果作
价入股，学校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科技成果
未来收益。此模式简化了作价入股审批流
程，有利于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吸引社
会资本的投资，促进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时效和效率，提高了科技成果学校所有部

分现金收益，充分保障学校国有资产利益。
《中国科大报》记者：该模式中“赋权”

的成果范围是什么？是怎样赋权的？
吴长征：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学

校，按无形国有资产管理。第一步，明确
成果所有权赋权范围。重点对权属清晰、
应用前景明朗、科研人员转化意愿强烈且
评估值不低于 200 万元的科技成果进行赋
权，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经
济安全的成果不纳入赋权范围，保障合规
性和可操作性。第二步，赋予科研人员部
分所有权。对赋权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按
照一定比例在学校和科研团队之间进行分
配 ， 安 徽 省 内 转 化 或 实 施 ， 科 研 团 队
80%、学校20%；安徽省外转化或实施，科
研团队70%、学校30%。

《中国科大报》记者：该模式中的“转
让”是怎样实现的？

吴长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后，技术团队与学校作为该职务科
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知识产
权的共同共有人，如果学校以留存的所有
权作价入股，未来在企业融资、股权转
让、IPO 或注销时，仍需严格按照资产处
置流程进行审批登记，不可避免影响推进
节奏。学校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科研团
队与学校签署赋权协议后，以赋权成果作
价入股创办转化企业。公司注册完成之
后，可进一步向学校申请受让赋权后的职
务科技成果学校共有的部分，投入转化公
司，让企业拥有完整知识产权。从而实现
完整知识产权，放手放心推进成果转化。

《中国科大报》记者：该模式的“约定收
益”具体是怎样分配的？

吴长征：在原有“先转化、后奖励”
模式下，科技成果如约定金额一次性转
让，学校只能获得一次收益，后期企业市

值无论升值多少与学校都没有关系。中国
科大在让渡成果所有权的同时，通过合同
约定保证国有利益增值。

一是约定转化收益。学校将留存的成
果所有权转让给科研团队后，团队将这部
分所有权入股至公司，股权收益及其衍生
增值收益全部归学校所有。二是约定变现
方式。科研团队在成立企业初期，并不需
要给学校支付转让费，只有获得收益时，
才按照约定比例将收益转给学校。学校不
持有转化公司股份，但随着公司发展，可
持续获得相应现金收益，有效保障国有收
益水涨船高。三是约定转化责任。科研团
队作价入股成立公司后，不得将成果所有
权再转让给其他主体，必须向学校提交年
度报告、重大事项报告等，学校实时监督
成果转化收益情况，确保国有利益不受损。

《中国科大报》记者：该模式提出并运行
后，取得了怎样的实践效果？

吴长征：一是决策审批快速简化。改
革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作价入股方式须
按程序进行审批，科技成果转化周期较
长。改革后，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
益”模式，科技成果转化处置由学校直接
审批，审批时间最快可缩短至2个月。

二是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改革实施
后，2 年内通过赋权试点方式转化成果 40
项，涉及 160 项知识产权，其中已转化 36
家公司，涉及芯片、生物医药、防腐材料
等多个细分领域。改革后 2 年内通过赋权
试点方式转化成果数量约为改革前 5 年通
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方式转化成果数量总
和的 3 倍多，加速推动了一大批高精尖科
技成果高效转化。

三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通过改革，
科研人员可以按照市场化模式，快速进行
产业化运作，实现企业的做大做强。截至
2023年12月，36家公司的知识产权评估金

额约2.1亿元，经融资后知识产权对应股权
估值约19.7亿元，公司累计市值约78亿元。

四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
可。自 2021 年实施以来，该模式的工作案
例被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2
（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收录；2023年
获 批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 科 技 部 发 布 的

“2023 年度全面创新改革揭榜任务”，深入
探索“以事前约定收益为基础的职务科技
成果协同转化模式”， 同年，该模式的工
作案例获批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典型案例”，安徽省各厅局联合发文《关
于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的通知》（皖科区秘

〔2023〕 221 号），借鉴中国科大“赋权+转
让+约定收益”模式，在安徽省扩大赋权
改革试点范围。

《中国科大报》记者：针对进一步完善该
模式，接下来有哪些工作思路？

吴长征：学校将继续深入探索“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改革，积极构建新时期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探索高校专利等国有资产管理的新
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索“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国有利益保障机
制，通过政策赋能、学校赋权，促进企业
规范发展。

二是建立针对“赋权+转让+约定收
益”转化企业的服务体系，探索国有利益
及时兑现的有效保障制度。

三是建立“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风险防控和尽职免责
机制。在保障国有利益前提下，遵循市场
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通过多层次的尽职
免责机制，减少领导者的决策压力和科研
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的顾虑，鼓励科
研人员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